	臺灣○○地方檢察署工作表現證明書
○○字第114*******號

	姓名
	
	身分證

統一編號
	

	性別
	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年  月  日

	離職原因
	(無(現仍在職)
(辭職   (調職  (考試及格分發他機關  (免職  
(其他：             

	在職期間
工作表現
	職稱
	任職期間
	工作表現

	
	(範例)檢察事務官
	101年1月2日起至105年9月20日止
	■優    良
□未達優良

	
	(範例)檢察事務官兼組長(如有需求請自行增加以下欄位)
	105年9月20日起至114年10月22日止
	■優    良
□未達優良

	備註
	

	(   機   關   章   戳   )
中華民國114年  月  日


